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科韵路18号好莱客创意中心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

216,995,683

69.709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沈汉标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4人，独立董事李胜兰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委托独立董

事袁英红女士代为宣读《独立董事述职报告（李胜兰）》。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甘国强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部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6,995,683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6,995,683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6,995,683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6,995,683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6,995,683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00、《关于确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6.01、议案名称：《关于确认沈汉标先生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181,822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0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沈竣宇先生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181,822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03、议案名称：《关于确认郭黎明先生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6,995,683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04、议案名称：《关于确认李胜兰女士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6,995,683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0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袁英红女士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6,995,683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6,995,683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00、《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8.01、议案名称：《关于确认李泽丽女士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6,995,683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02、议案名称：《关于确认郭继荣先生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6,995,683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8.03、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张亚男女士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6,995,683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6,995,683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6,995,683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6,760,225

比例（%）

99.8914

反对

票数

235,458

比例（%）

0.108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6,760,225

比例（%）

99.8914

反对

票数

235,458

比例（%）

0.108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5

6.01

6.02

6.03

6.04

6.05

7

8.01

8.02

8.03

9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
润分配的预案

关于确认沈汉标先生
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沈竣宇先生
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郭黎明先生
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李胜兰女士
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袁英红女士
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
标准的议案

关于确认李泽丽女士
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郭继荣先生
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确认张亚男女士
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
度薪酬标准的议案

同意

票数

8,168,322

8,168,322

8,168,322

8,168,322

8,168,322

8,168,322

8,168,322

8,168,322

8,168,322

8,168,322

8,168,322

比例（%）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0

0

0

0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0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议案11《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属于特别决议，均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2、议案6.01、6.02，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斌、董紫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1、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1、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898 证券简称：好莱客 公告编号：2024-032
债券代码：113542 债券简称：好客转债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7日（星期五）下午14:30；网络投票时

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7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 5
月17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9栋B3座5楼运营中心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聂鹏举先生

（6）本次会议的通知公告、取消提案公告及相关文件分别于 2024年 4月 25日、2024年 5
月14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20,678,115股，占上市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的 49.685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18,343,883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 49.16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2,334,23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0.525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334,532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的0.525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00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2,334,23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0.5256％。

3、出席/列席会议人员

董事：聂鹏举、聂葆生、宋子凡、杜建铭、徐开兵

监事：蒋耀钢、刘辉、曾利刚

董事会秘书：宋子凡

高级管理人员：聂鹏举、宋子凡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王彩章律师、张韵雯律师出席本次会议并进行现场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并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通过

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635,51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07％；反对42,6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9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634,41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02％；反对43,7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634,41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02％；反对43,7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0,671,41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70％；反对 6,7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3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0,672,51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975％；反对 5,6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2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328,9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7601％；反对5,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39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此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确认2023年度非独立董事、监事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聂鹏举、聂葆生、宋子凡、莞香资本私募证券基金管理

（深圳）有限公司－莞香葆春9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曾利刚、刘辉回避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0,83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1281％；反对43,7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87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0,8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1281％；反对43,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87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确认2023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聂鹏举、聂葆生、宋子凡、莞香资本私募证券基金管理

（深圳）有限公司－莞香葆春9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回避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12,23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3546％；反对43,7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64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0,8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1281％；反对43,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87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634,41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802％；反对43,7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9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90,8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8.1281％；反对43,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87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9,418,81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293％；反对 5,60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25％；弃权1,25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6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5,2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46.0577％；反对5,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399％；弃权1,253,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53.7024％。

此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王彩章、张韵雯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

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2892 证券简称：科力尔 公告编号：2024-029

科力尔电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致：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杜玉林（以下简称“增

持人”）增持公司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增持”）事宜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

为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及本所律师对本专项核查意见所涉及的有关事实的了解，依赖于公司及增持人

向本所及本所律师所做陈述、说明或声明及所提供文件资料。本所及本所律师已得到公司及

增持人的如下保证：公司及增持人已经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所要求公司及增持

人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公司及增持人提供给本所的文

件和材料真实、准确、完整、有效，并无隐瞒、虚假、重大遗漏之处，文件和材料为副本或复制件

的，其与原件一致并相符。

2．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

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

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

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本专项核查意见仅对本次增持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所涉及的会计、财务

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对于出具本专项核查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

持的事实，本所依赖公司、增持人或其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说明或证明文件及主管部门可公开

查询的信息出具法律意见。

4．本所及本所律师同意将本专项核查意见作为本次增持相关事宜所必备的法律文件，

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及披露。

5．本专项核查意见仅供公司为本次增持相关事宜使用，非经本所及本所律师书面同意，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对公司及增持人提供的本次增持相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

核查，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增持人的主体资格

本次增持的增持人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杜玉林，基本情况如下：

杜玉林，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码为 420111197208******。
根据杜玉林出具的书面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杜玉林

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

1.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收购人最近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收购人最近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收购人为自然人的，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情形；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杜玉林具备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不

得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

二、本次增持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增持前增持人的持股情况

根据公司于2024年2月3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增持股

份计划暨推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以下简称“《增持计划公告》”），本次

增持前，杜玉林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3,346,676股、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176,000 股，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44,522,6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70%。

（二）本次增持计划

根据杜玉林向公司出具的关于本次增持计划的通知及《增持计划公告》，杜玉林计划自

2024年2月3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

价、大宗交易等）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万元且不超过1,000万元。

（三）本次增持的实施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及披露公告，2024年2月3日至2024年5月16日，杜玉林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 67,44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6%，合计增持金额为人民币5,016,479.84元（不含交易费用）。增持后，杜玉林合计持有公

司股份 44,590,1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6.76%。杜玉林本次增持已达到计划增持金额的下

限，且未超过计划增持金额的上限，本次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增持人在本次增持前后的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变动情况如下：

增持人

杜玉林

持股方式

直接持股

间接持股

合计

本次增持前

持股数量（股）

43,346,676

1,176,000

44,522,676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35.73%

0.97%

36.70%

本次增持后

持股数量（股）

43,414,117

1,176,000

44,590,117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35.79%

0.97%

36.76%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杜玉林系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公司股

份，本次增持计划及实施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本次增持符合《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者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的，自上述事实发生之日起一年后，每 12个月内增持不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的2%的股份，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经核查，本次增持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杜玉林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3,346,676
股，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176,000股，合计44,522,6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70%，且杜玉林持

有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30%的事实发生已超过一年。

杜玉林于2023年10月25日至2023年11月13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竞价

交易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92,52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8%。杜玉林本次累计增持公司股

份67,4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6%。因此，12个月内杜玉林累计增持159,968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13%，未超过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2%。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增持符合《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四、本次增持的信息披露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专项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就本次增持履行了如下信息披露

义务：

（1）2024年 2月 3日，公司在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公开披露了《关于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增持股份计划暨推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

告》，就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增持数量或金额、增持价格、实施期限、资金安排、增持股份的方

式等进行披露。

（2）2024年 2月 6日，公司在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公开披露了《关于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首次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就增持人的首次增持情况进行

披露。

（3）2024年 5月 17日，公司在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网站披露了《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长兼总经理增持计划实施完毕暨增持结果的公告》，就增持人的增持结果进行披露。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符合《证券

法》《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杜玉林具备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本次增持计划及实施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增持符合《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

形；公司已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专项核查意见正本贰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且加盖公章后生效。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专项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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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华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
完成股票非交易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杭州华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19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并于2024年5月6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 4月 20日、2024年 5月 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要求，现将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

称“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鉴于本员工持股计划中首次授予部分中，部分拟参加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部分或全

部权益份额共计306.8037万份，根据《杭州华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

划》的相关规定及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授权，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

将前述拟参加对象放弃认购的权益份额中的146.8530万份调整至本员工持股计划的预留份

额，由预留份额代为持有人先行出资垫付所需资金。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总数由3,221.1081
万份调减为 3,061.1574万份，其中首次授予部分份额由 2,721.1464万份调减为 2,414.3427万

份，预留份额由499.9617万份增加至646.8147万份。

根据公司本员工持股计划实际认购情况及最终缴款的审验结果，本员工持股计划实际参

与认购首次授予部分份额的员工为234人（不含预留份额人数），实际缴纳认购资金总额为3,
061.1574万元（含预留份额代为持有人先行出资垫付的资金 646.8147万元），认购份额 3,
061.1574 万份（含代为持有的预留份额646.8147万份），认购份额对应股份数量为231.38万

股，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2024年5月1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

确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证券账户号：B885075986）所持有的 231.38万股公司股票已于

2024 年 5 月 16 日通过非交易过户至公司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账户（证券账户号：

B886536707）。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为231.38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70%。

根据《杭州华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本员工持

股计划的存续期为48个月，自本员工持股计划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公告最后一

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算。本员工持股计划标的股票首次授予部分

分两期解锁，解锁时点分别为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

起满12个月、24个月，每期解锁的标的股票比例分别为50%、50%。各期具体解锁比例和数

量根据持有人考核结果确定。本员工持股计划所取得标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

公积转增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华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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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华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

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华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

人会议于2024年5月1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

人 234人（不含预留份额人数），代表公司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有表决权的份额 24,143,427
份，占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有表决权的份额总数（不含预留份额）的100%。根据《杭州

华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的规定，预留份额在分配前，不具备与

持有人相关的表决权，不计入持有人会议中可行使表决权份额的基数。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秘书陈蕾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杭州华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杭州华旺新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二、持有人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根据《杭州华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和《杭州华旺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同意设立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

计划管理委员会，负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代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管理委员会由

3名委员组成，设管理委员会主任1名，任期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一致。

表决情况：同意 24,143,427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表决权份额总数的 100%；反

对0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表决权份额总数的0%；弃权0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

持有表决权份额总数的0%。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许颖女士、江莎莎女士、杨灵锋先生为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

员，任期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一致，并由上述人员召开管理委员会会议，选

举管理委员会主任。

上述选任的管理委员会成员未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在公司控股股东单

位担任职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

表决情况：同意 24,143,427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表决权份额总数的 100%；反

对0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表决权份额总数的0%；弃权0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

持有表决权份额总数的0%。

同日，公司召开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江莎莎女士为公司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主任，任期与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一致。

（三）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公司2024年员工持

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了保证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根据《杭州华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杭州华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同意授权管理委员会办理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

计划”）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执行持有人会议的决议；

2．代表全体持有人对本员工持股计划进行日常管理；

3．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认购事宜；

4．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标的股票（包括预留份额部分对应的标的股

票）对应的表决权等股东权利；

5．代表本员工持股计划对外签署相关协议、合同；

6．管理本员工持股计划权益分配，决定标的股票出售及分配等相关事宜；

7．依据本员工持股计划规定确定因个人考核未达标的原因而收回的份额的再分配方

案；

8．依据本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规定，决定持有人的资格取消事项，以及被取消资格的持有

人所持份额的处理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回收、承接及对应收益分配安排）；

9．行使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资产管理职责，包括但不限于负责管理本员工持股计划资产

（含现金资产）、出售公司股票进行变现、使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现金资产（包括但不限于现金

存款、银行利息、公司股票对应的现金红利、本员工持股计划其他投资所形成的现金资产）购

买公司股票或投资于固定收益类证券、理财产品及货币市场基金等现金管理工具等；

10．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继承登记；

11．持有人会议或本员工持股计划授权的其他职责。

上述授权有效期为自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批准之日起至本员工

持股计划终止之日止。

表决情况：同意 24,143,427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表决权份额总数的 100%；反

对0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表决权份额总数的0%；弃权0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

持有表决权份额总数的0%。

特此公告。

杭州华旺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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